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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   证





经查，确认符合法定结婚条件的，当场予以登记，并发给《结婚证》。





决定





县婚姻登记处按《条例》规定审批





审核





审核申请当事人双方有关证件及证明





申请





申请结婚当事人双方应向婚姻登记机关出具《婚姻状况证明》，以及双方本人的各种证件和证明照。





通   知





当场告知申请结婚当事人双方不予结婚登记的原因及依据。





发   证





经审核、审核凡符合离婚条件的，自受理后予以登记，同时发给当事人双方《离婚证》。





审核





审核当事人提交的有关证件和证 明，上报县婚姻登记处审批。





申请





当事人双方要求离婚，并对子女和财产处理成达协议的，应填写《离婚登记申请书》。





决定





县婚姻登记处按《条例》规定审批。





通   知





对离婚当事人双方口头解释其不予离婚登记的原因及依据。








